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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三册，第八／九期，1 990，2／3，51 7－527

澳門個人勞工合約的訂定

António dos Santos Ramos ＊

一、序論

這篇講話的對象是一般的僱主與僱員，而不是熟悉法律事物的人仕。本文將
主要論述僱主與僱員都感興趣的個人勞工合約的訂定階段所涉及的幾個實際問題
。在澳門現行的法律中，勞工合約是一種帶有特殊法律性質的私法合約 。

《民法典》第1 1 52條①對這一點下了一般性的定義，且由八九年四月三十日
頒佈的第24／89／M 號法令作了進一步的規定。

除某些特殊情况之外②，這一法令實施於僱主受到私法約束的勞資關係，或
僱主受到公法約束的勞資關係。後者包括公共企業，合資企業以及某些法人化的
公共服務機構，例如：澳門退休基金會③和澳門貨幣暨滙兌監理署 ④。

＊ 澳門貨幣暨滙兌監理署法律辦公室主任
①《民法典》第1 1 52條：“勞工合約是規定一個人，通過接受報酬，向另一個人，幷在其的支配

與領導下，提供腦力或體力的勞動。”

《民法典》第1 1 53條：“勞工合約受特定法律的制約。”

《民法典》在有關“特殊契約”部份（第二卷第二章）所提及的這類契約終于在實際中起着

與其他類型（或種類）契約進行比較（也就是區別）的作用，這另一類契約同樣也牽涉爲他人

勞動，但還沒有發現這種勞動提供者法律上的隸屬地位。

②八九年四月三日第24／89／M 號法令第3條：

“2 . 但是，本法令不實施於公共行政方面，也不實施於在各工作關係中受官方章程所制約

的企業或機構。

本法令條款同樣不包括下述各類工作關係：

a）家庭工作關係；b）法律上或實際上具有家庭關係及同膳宿者之間的工作關係；

c）由一份指明工作性質，執行工作的人收取一筆款額全權承包工作的合約所產

生的工作關係；d）僱主與非居民僱員之間的工作關係，這種關係由現行的特定

規例 管制 。

第三、四、五章的條文不適用於僱員在家中勞動的工作關係。”

③由八七年一月十三 日頒佈的第 1 ／87／M 號法令所通過的退休基金會章程第 1 3條規定：“退休

基金會的人員可被允許加入私法制度中的勞工合約”。

④由八九年六月十二日頒佈的第39／89／M 號法令所通過的澳門貨幣暨滙兌監理署章程第30條規

定：“……澳門貨幣暨滙兌監理署的人員受勞工合約的規定以及本章程中有關社會保障制度的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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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應及時指出，四月三日頒佈的第24／89／M號法令的條款規定了勞工合約
訂定的最小范圍，不妨碍僱主通過私人條約，簡單的公司規矩或各方同意的形式
，訂立更有利於僱員的條件。實際上，無論在形式，權利及義務上，本法令的第
1條和第6條都從非常廣義的角度上，訂定了自由立約的原則。但工作條件永不
能低於法律所定的或工會組織一貫接受的習慣標準⑤⑥。

正如前面所述，我們將探討澳門社會經濟范疇內特有的勞動關係中共通點，
並進一步論述個人勞工合約的訂定這一特定的專題。我們承認這一題目僅是勞工
立法⑦范疇中極其微小的一個部份，但這又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題目，因爲制定
契約是僱主與僱員之間建立勞動關係的的起點，因此以正規的方法訂定契約是重
要的 。

我們將按下列次序論述這一專題：
1．首先，我們看一下合約的訂定方式，或者說，那些是訂定合約時有效的

程 序 。
2 然後，我們分析僱員的條件。
3．最後，我們看一下客觀的先決條件：合約目的的確定，其自然與法律的

可能性，以及合法性。

⑤第1 條（法令的目的）：1 . 直接僱主與居民僱員之間勞資關係的訂定是自由的，但不能損害

兩者之間在契約中應遵守的最低條件，以及在其他有關法令中的規定或將訂立的規定。

四月三日第24／89／M 號法令第6條：

“傳統制度的優先。原則上，僱主與僱員之間，或有關組織代表之間所訂的一切協定或協議

，即使與本法令所定條款有所差別，都可以接受，只要在執行中所產生的有利僱員的工作條件

不低于法律中所規定的工作條件。”

上述兩條規定旣相互重複又相互補充，建立了幾個基本的原則：只要確定的最低條件得到保

証，便可自由訂定合約，幷優先考慮傳統制度；客觀限制與本地工人訂定的合約。

⑥根據《民法典》第3條1款：“當法律有所規定時，不違背善良原則的習慣都應在法律上予以

重視。”

換言之，只有當法律特別指明，習慣方可以成爲法律的根據 。

在第24／89／M 號法令第6條中，我們看到一個有法律價値的習慣的例子。如果在某一個行

業，習慣支付一定數額的工資（參見第27條1款），那麼這一數額的工資便應該受到尊重，而

不能企圖訂定另一個十分低的工資。

在這裏，習慣的法律效力僅僅產生於其普遍被遵循的實踐中。

另外，當出現下述情况時，勞資關係法本身明確地對習慣和慣例賦予法律價値：1 ）第1 0條

2款容許每天八小時正常的工作可延至十個半小時，如果這是慣例和習慣的話；同樣，如果出

於工作情況的需要，或僱員之間達成協議，又或出現第1 1條中所指的特殊情況，延長工作時間

是可以的。2）第27條1 款規定，工資應該依據慣例或習慣所定的範圍來確定。

⑦ 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頒佈，只在葡國生效的第1 6／79號法律對勞工的立法范疇有如下的定義：

“1 . 對勞工立法律的理解是，管制個人間和集體間的勞資關係，以及工人及其組織的權利

的法規，其主要內容如下：

a）個人勞工合約；b）集體勞資關係；c）勞工委員會，相應的協調委員會及其權

利；d）工會社團與工會權利；e）行使罷工權利；f ）全國最低與最高工資，

國家規定工作時間；g）職業培訓；h）工傷事故與職業病。

2．同樣，爲達到本法規之效力，確認國際勞工組織（O I T）的規定亦視爲是對勞工立

法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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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約的形式

當出現互不諒解的勞資糾紛的時候，只要牽涉到無文字形式的勞工合約有關
權力行使，無論是僱主還是僱員都會說“沒有立過合約”。

一般人們都認爲沒有簽署的字據，就沒有合約的存在，因此，雙方都感到權
力的行使受到抑制，或都擺出足夠的正當理由，不去履行各自的義務。

沒有文字字據這一事實幷不表明沒有合約的存在 。

實際上，澳門的勞工合約是一種承諾契約，它沒有任何特定形式。它不一定
要寫成文件形式，然後由雙方簽字。契約可以用清晰而明確的說話商定而成；也
可由某些顯示立約意願的公開行爲而產生。如果一名僱主邀請另一個人到他的工
廠做工，這個人馬上開始工作而在某一段期間後他收到相應的工資，就這一點，
我們即可以確定存在勞工合約。根據現行的法律，下述訂定勞工合約的方式是有
效的：

1 ．書面形式，應該是僱主與僱員都喜歡的形式；

2 . 口頭形式，口頭以清楚表明的方式商談訂定的，包括所有主要條款 ；

3．通過默認的明確行爲達成的契約。

由於所有的契約總是產生于兩個方面的協商聲明（提議和接受），所以只要
工人以清楚說明或默許行爲表明接受僱主提出的意圖，勞工合約便已形成。當工
人在合約上簽了字，或寫信說明接受合約，或以說話表示接受僱主的提議，合約
即便訂定。上述這幾種形式屬明確承認方式。如果工人什麼也不說或什麼也不寫
，就開始工作，那他便是默許承認接受合約提議。工人贊同合約，這一態度足以
表明合約的訂定。

（續）上述只是一種擧例。還有一些規定也屬於勞動法規的范疇，而這裏是沒有提及的，例如：勞

工程序法，勞工衞生及安全法。

特別有關澳門勞工立法的基本文件主要如下：

· 四月三日頒佈的第24／89／M號法令，旨在管制本澳勞資關係法律制度；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頒佈的第45497號法令，批准了“勞動程序法”，這一法律通過

七○年三月十四日發佈的第87／70號訓令，其實施范圍擴大到澳門，該訓令刊登在一九七

○年三月十四日的第1 1 期政府公報上；

· 五月二十二日頒佈的第37／89／M 號法令批准了“商業機構、寫字樓及服務行業勞工衞生

與安全總則”；

· 十月二十二日頒佈的第57／82／M號法令批准了“工業部門勞工安全及衞生總則”；

· 二月十九日頒佈的第2／83／M號法律規定了對工業部門違反勞工安全及衞生法規與條例

實行處分；

· 八月十日第78／85／M號法令規定了因工傷與職業病造成損失要求補償的權利；

· 六月十九日第49／89／M 號法令，成立勞工暨就業司；

· 九月十八日第60／89／M 號法令批准了勞工暨就業司的“勞工稽查規則”；

· 二月一日第1 2／GM／88號批示確定了輸入非技術勞工的法律制度；

· 五月十六日的第49／GM／88號批示確定了輸入技術勞工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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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契約書一般應包括所有主要條款，這樣，只要工人一接受，契約便訂定
了。但是在勞工合約的訂定上，幷不總是這樣的。

有時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工人只是在後來才了解有關其勞動地位的所有條
款。工作的需要和害怕大胆地要求澄清問題，會使工人只限于知道勞動的時間。
而其他一類問題，如在公司的職位，假期與節日、醫療，有時甚至連工資也是後
來或開始工作後才知道。在這種情况下，訂定的契約可以部份以明確的方式說明
，部份以默許的方式表示。工人開始工作，幷默然接受他並未了解的條件的這一
行爲，足以說明他是贊同這些條件的。

總之，可以說澳門的勞資關係法幷沒有要求勞工合約必須是書面形式的，只
要有關各方以明確的聲明或默許的行爲，表示自願承擔各自的義務，勞工合約便
存在了。我們還應補充一點，在出現訴訟的情况時，契約的條款可以通過任何法
律認可的証明手段，特別是文件和証人，重新進行修訂 。

三、對當事人的要求

1 ．立約的法律資格——最低年齡

關于這一點，要求有關工作者提供所具備條件具有特別的重要性，無疑地僱
主對了解這一點也是感興趣的 。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工人必須是一個人，一個自然人。不能在企業之間訂
定勞工合約。在契約中工人的位置不能被一個集體所佔據。集體之間的契約另有
一套不同于勞工合約的規定：包工，提供服務，買賣等等 。

然後，才應該考慮其他主要方面。

法律規定，可以被僱傭的工人的 低年齡爲十六歲。但可破例準許這個限制
降低到十四歲，只要能事先証明其有足夠的體力從事有關職業活動 ⑧ 。

足夠的體力檢查將由有資格的醫生進行，幷且每年至少應做一次認証體格檢
查，體檢証明文件應由進行檢查的人士或機構盖章予以証實，此証明應隨時向有
關稽查部門人員出示，接受查驗 ⑨ 。

⑧四月三日第24／89／M 號法令第39條規定：“（ 低年齡）1）任何僱主不得僱佣及利用十六

歲以下的童工替其工作。2）只要僱主履行第42條1款的規定，十四歲至十六歲童工才可獲特

別批準提供勞務 ”。

第42條1款：“當未經事先証明十六歲以下童工具有必需的體能以從事有關職業活動時，僱

主不得僱佣此等童工”。

⑨四月三日第24／89／M 號法令第42條第2、3及4款：

“2 . 在提供服務期間，童工每年至少要作一次正常及定期健康及體格檢查，以視其是否勝

任從事其 服務。

3．檢查須由 合資格的醫生進行，有關費用由僱主直接負担。

4. 第1、2款所規定遵守之証明文件，應由進行檢查的人士或機構盖印予以証實，幷應

隨時向有關稽查部門人員出示驗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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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關於訂定勞工合約的資格，澳門的法律尊重與此問題有關的國際慣

例 ⑩ 。

2．立約的法律資格——居留

另一個使僱員可以有效地訂定勞工合約的條件，是僱員應是本澳的居民。

實際上，前面多次提到的澳門現行勞工法清楚地規定，它只適用於定居在本
澳的勞動者（11）。

在前一部勞工法中（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頒佈的第1 01／8 4／M號法令），關
於外籍勞工有專門的一章（第七章）共六條（第50條至55條）來論述；而對來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籍勞工也另有一章（第八章）一條來論述。

現行的法令沒有這樣的條款，幷在其實施范圍內也排除了這些條款所規定的

內容 。

有關外籍或無國籍勞工的工作，在前一部法令中有幾個有趣的原則：

1）必須以書面簽訂勞工合約及在勞工事務署登記備案。

2）僱員必須持有在本澳合法停留的証件。

3）規定與本地僱員平等的原則，禁止不公平待遇，特別是在工資方面。

4）禁止僱主扣押僱員的証件。

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籍勞工，則只規定：

“在本澳從事其活動的僱主可以招收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籍公民爲其工
作，但這些華籍公民應持有警方發給的身份証，或其他本澳當局承認的身份
証明文件或任何臨時居留証件。”

在第1 01 ／84／M 號法令仍然有效的那段時間，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政府發
出第1 2／GM／88 號批示，這個批示被認爲是針對上述法令第七和第八章內容進
行調整的一個文件 。

我說被認爲，是因爲“批示”本身是不能將比它高一級的法律文件如“法
令”等予以廢除的，它只能在限定的范圍內對“法令”作出調整。另一方面，批
示作爲一個自主的立法文件來使用似乎也是不正確的，因爲《澳門組織章程》第
1 3條1 款規定，總督的立法權是通過發佈法令來實施的 。

⑩國際勞工組織有關簽訂勞工合約的最低年齡的國際公約是第58號（1 936），第59、60號（1 937

）和第1 12號（1959）。

（11）“直接僱主與居民勞工之間勞資關係的訂定是自由的……”（四月三日第24／89／M 號法令第

1 條第1 款）。

“本法令同樣不包括下述各類工作關係：…… d ）僱主與非居民勞工之間的勞資關係，這

種關係應由現行的有關特殊規定管制”。（參見四月三日第24／89／M 號法令第3條第3款d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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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第1 2／GM／88號批示幷沒有清楚指明要調整那一條法例（12） 。

但是，問題是第1 01／84／M 號法令被廢除了，而第1 2／GM／88號批示卻繼續被
本澳政府做爲有效的法律文件來執行（1 3），似乎把它當作爲第1 01／84／M 號法令
的一個特殊的法律（14），但從法律技術角度來看，這種看法引起許多疑問。

（12） 葡萄牙共和國政治憲法第1 1 5條第7款規定了下面的原則：

“條例應明確說明爲之規定細則的法律以及通過頒佈條例所規定的該項法律的主體與客體權

能”。

憲法所規定的這一原則通過《澳門組織章程》第2條在澳門實施。

因此，所提及的批示其形式是不正規的，帶有違憲性質；如果注意到澳門存在對這類弊行進

行稽查的機構，實際這一批示便會產生幾乎無用的後果及效益。

（13）廢除某項法律意味着同樣將廢除在被廢除的法律中沒有清楚表明的規定。

政府公報繼續依據第1 2／GM／88號批示發佈各種規定，因此我們可得出結論：政府仍認爲

此批示有效。

根據此批示發佈的規定始終一直照顧到下列先決條件：

1 . 勞工暨就業司和財政司提供的意見。

2．在本地居民勞工數量不能滿足工作整體的需要的情况。

3．給予非本地居民勞工的工資水平與本澳實行的工資相吻合。

4．在一定的限度內輸入額外勞工，不會危及企業認爲可接受的居民勞工與非居民勞工的比

例 。

5. 對於通過勞工合約僱佣的居民勞工，僱主應履行法定的義務。

6．預期的生產額和投放市塲的前景可作爲接受非居民勞工的根據。

7．有關僱主引進可接受的改進技術，幷以此証明接受非居民勞工不會阻碍新技術的引進。

8．提出申請的僱主，由于缺少勞動力，其生產潛力得不到發揮。

除了上述的先决條件外，規定還向僱主提出了如下義務：

1．申請者必須同一個提供非居民勞工的代理機構一起呈交一份提供服務的契約。

2．僱主要維持在其呈交申請書前三個月內爲他提供服務的本地勞工的平均數。

3 . 保証爲其服務的居民勞工每天有工作，保証他們各自的工資，不管以什麼方式計算，其

水平要與前一條提到的三個月內的平均數相同。

4．總體上，在執行與他們有關的法律義務上，其實施與具有預期法律權力的居民勞工相同

，幷受到勞工暨就業司正常的稽查之保証。

但是，勞動力輸入者必須明確注意以下兩點：

1．批準許可不是必定的，一旦在十五天內向招募單位發出免人聲明，批準書隨時可以撤銷

；當出現不執行前一條規定時，批準書亦必撤銷。

2．應有關方面請求，根據當時勞動市塲的發展及其他可以接受的條件，批準書可以在六個

月內進行修訂。

（14）《民法典》第7條第3款 ：

“一般法律不能廢除特別法律，除非是立法者確切無疑的意圖。”

四月三日第24／89／M 號法令第3條：

“3. 本法令同樣不包括下述勞資關係：

d ）僱主與非居民勞工之間的勞資關係，關係受現行的特別規例管制。

第1 2／GM／88號批示的序言：

“更確切地說，這是以特殊方式接受的决定，是由極其複雜的內容和急迫性所决定的。因此

，它以簡單的批示予以發表，尙好似乎無任何高一層的規定對其表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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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居民簽訂的勞工合約乃受第1 2／GM／88 號批示所管制，這裏所指非居
民包括所有沒可能通過除建立勞動關係以外的其他途徑而獲得在澳門合法居留權
的人仕。這個批示所涉及內容是有關輸入勞動力作爲商業需求的問題，而不是本
文眞正談論的勞工法。至於涉及技術勞工的問題時，應執行八八年五月十六日發
佈的第49／G M／88號批示 。

總而言之，我們認爲本澳僱主們在聘用僱員時必須注意，法律要求僱員必須
是本澳居民，如果不是，就要視乎僱員是技術還是非技術勞工而依照第1 2／GM
／88號批示或第49／G M／88號批示的規定，進行申請輸入勞工。

但就建立勞資關係本身來說，勞工法幷沒有說明什麼樣的人可被認爲是本澳
居 民 。

這樣，我們必須求助于有關的進入及逗留或居住本澳之法律（15），似乎從那裏
才能得到更廣泛的解釋：所有持有在澳門合法居留証件的人，即使是短期的，都
被認爲是本澳居住者。

如果居留証件是短期的，一但僱員逾期非法居留時，勞動契約亦即時隨之失
效 。

四、有關合約目的的前提

在這一點上，我們將論述一下有關提供服務的目的必須是可能的，自然的與
合法的，同時又是可以確定的，即不與公共秩序相對抗，又遵守良好的習俗（16）。

在一般地談及法律交易時，一位著名的葡國法學家曾經說過：“在現實裏不
可能做到的便視爲不可能的交易；例如，交出月亮；以超乎當時交通工具可及的
速度將一個人從此地運送到彼地，等等（17）”。

（續）《澳門組織章程》第1 3條第1 款：

“總督係通過頒佈法令行使其立法權，範圍係所有只屬于本地區利益的事宜，凡屬共和國主

權機構或立法會的專有范圍者則除外。

《澳門組織章程》第1 5條2款：

“在行使其執行職能時，總督發出訓令後應命令在政府公報內公佈，而作出批示後得按其性

質訂定公佈方式”。

（15）對此曾進行過管制的是一九六九年七月七日頒佈的第1796號立法令，但這一法令後來被一九八

九年五月二日頒佈的第28／89／M 號法令所廢除，幷於七月二日開始生效。這段期間則由七月

十九日頒佈的第41／89 / M 號法令將生效期延長六十天，後來又被第50／89／M號法令延長爲

一百二十天。

（16）《民法典》第280條：

“交易的客體必須具備的條件。1 . 在法律交易的客體不具自然與法律的可能性、違反法律

或無法確定時，這種交易屬於無效。2. 與法律制度相違背或有損良好習俗的交易是無效的 。

（17）比勒斯·德·利馬和安杜奈斯·瓦萊拉對《民法典》第280條所作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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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資關係范疇內，不用再列擧某些極端的例子，可以這樣說，要使一紙合
約無效，合約內容所訂服務超出體力所能應付是仍不夠的還需服務本身必須是不
可能實現的（18）。

有關法律上的不可能性以及一般法律交易的問題，這位法學家還擧例說：“
在法律不容許情况下，承諾出售一件屬於公家的物件，這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
”（1 9）

這種法律上不可能性的要求，在勞動契約的范圍內意義不大，因爲從契約所
產生的法律關係，在僱主的引導下變成了一種“活動”，僱主所關心的是從中獲
得的結果。

在法律交易的廣泛的范圍裏，法律上的不可能性同違法的區別是非常清楚的
。

“當法律與交易目的處于無可克服的矛盾時，交易目的便成爲不可能；而當
交易目的觸犯某項法律規定，便成爲違法。

是故，只有以另一項交易作爲目的交易，才會出現法律上不可能的目的物，
例如：一座非法建築物的承諾買賣合約。”（20）

在勞資的法律關係裏，合約目的在法律上的不可能性有時會與合約的本身的
非法性相混淆；例如：一份服務內容（目的）包括走私和運毒的勞工合約。

法律上的不可能性與違法在勞資關係中是兩個直覺的、完全處于雙方價値觀
念中的槪念，在現實中，不會給勞資法律的和諧帶來巨大的混亂。

另外的一個條件，即目的的可確定性，也是有某種實際意義的，我們認爲法
律幷未要求在訂定契約時，一定要將所提供服務清楚地說明。可以用一般泛泛的
詞語，或甚至以選擇的方式加以說明，以便稍後時間可再確定。

以一份目的未確定的勞動契約爲例，一般都會這樣說明：不管什麼工作，僱
員都必須做，其所有精力和能力必須受僱主支配，僱員幾乎處于一種奴隸的境地
，失去了其人格。

（18）《民法典》第401條第3款與1 867年《法典》（第670條）的規定相和諧：“只認爲與客體有關

，不僅僅是指債務人提供的服務是不可能的。”

一般規定是，提供服務的不可能性（正確理解是從一開始）會影响交易的有效性。這一規定

只在客觀上認爲具體債務人提供服務的不可能性一類事情置於一旁。”（蒙特依羅·費爾南德

斯，《勞工法》第五卷第255頁）

（19）比勒斯·德·利馬和安杜奈斯·瓦萊拉對《民法典》第280條的所作的注釋。
（20）阿利比奧·納圖對《民法典》第280條所作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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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遵守主要規定所產生的後果

與年齡未足十四歲的童工訂定的勞工合約無疑是無效的。同樣，與十四歲以
上十六歲以下的童工訂定勞工合約，如未能證明他擁有所必需的體能時，那麼所
立契約也是無效的。

與非法勞工訂定的契約同樣無效。

所訂契約的內容不能實現或者違法，也是沒有效力。

還有其他一些弊行，特別是強加意願的弊行和眞實願望與所聲明願望之間的
不一致，都會使契約變得無效。

不同後果的差別在於“任何一方都可以隨時提出合約無效，也可由法院正式
宣佈（見《民法典》第286條）”，而廢除合約只能由確定的人在一定的期限內提
出要求（21）。

一旦契約無效或被廢除，在常見的法律交易中，便會產生歸還僱員所曾提供
的一切服務的問題，如果不可能的，則應支付價値相當的報酬（22） 。

鑒於其特殊的性質，這一規定實施于勞動契約時會產生困難，因爲不可能將
已提供的勞動重新歸還僱員。在無可能向僱員歸還其所付出的勞動時，只要僱員
收到與其工資數額相等的報酬，契約失效產生的後果就抵消了 。

這一特殊性使得普遍都接受了理論家們提出的下述立塲，即：勞工合約的特
殊性使得契約的失效只對將來而言，而對過去而言，一切又都在消失，就好像契
約曾經是有效的一樣（23）。

除了上述提及的後果之外，如果出現僱佣未滿十四歲或未滿十六歲而又沒有
必須的體能証明時，便是違法行爲，可被罸款澳門幣二千五百元至一萬二千五百
元（24）。

（21 ）《民法典》第287條：“廢除規定．1．利益受到法律保障的人才可對廢除提出反駁，幷只能

在做爲依據的弊行終止後的一年裏提出。2 . 當交易還沒有完成，不須理會期限，可通過訴訟

或特別途經對廢除提出反駁”。

（22）《民法典》第289條第1款：“不論失效聲明或是取消交易行爲都具有追溯效力的作用，對曾

經提供的一切服務應予歸還，或以相應的價値補償。”

（23） 1 969年1 1月24日頒佈的第49408號法令“私人勞工合約的法律制度”只在葡萄牙實施，沒有延

伸到澳門，其中第1 5條專門涉及到聲明勞工合約無效或取消這一問題：

“a）就如同在其執行期間內有效力一樣，宣佈無效或取消勞動契約都會產生後果；

b）在契約執行期間的修改行爲（改變級別，改變工資，等等）或終止行爲（雙邊協議，

辭退，僱員毁約）有效力。

c）如果契約訂定有時限者（終止時間），這一條款不再產生正常的結果。這一點特別與

中止聯係制度有關。”（蒙特依羅，《勞工法》第一卷，第273頁）

（24） 四月三日第24／89／M號法令（澳門勞資關係法）第50條：

“1 ．因過失觸犯本法令規定，將向違例僱主執行下列罰款：（……）b）觸犯第4條；第

35至37條；第39條和40條；第42條；第44條第2款；第46條b）款和c）款；第47條

之規定者，按違例所牽涉的每一個勞工，罰款二千五百至一萬二千五百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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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在澳僱佣沒有合法居住証明的外國人或無國籍勞工，是違反澳門前一部
勞資關係法，同樣亦受到處分（25）。

但是前一部勞資關係法第56條有關僱佣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華籍勞工的規定
，卻沒有清楚說明對僱主實行什麼樣的罸款（參閱八月二十五日，第1 01 ／84／
M 號法令第65條）。

上述兩種情况都被排除在現行有關勞資關係的法律之外，在法例裏我們看不
到對僱佣非法勞工的僱主實行任何罰款的條款。對此類僱主的處分已轉由“進入
、逗留或定居法例”來規定。八九年五月二日頒佈的第28／89／M 號法令的條例
乃由治安警察廳廳長負責執行而非勞工暨就業司。

還應注意到，儘管澳門勞資關係法不將非居民勞工列在其管制範圍內，但其
中仍有一條提到了他們，即第7條第2款，要求僱主必須將外籍與無國籍勞工的
名字列於僱員表內，幷每年向勞工暨就業司呈報。違例者，將處以五百至二千五
百澳門元的罰款（見第50條1 款d項）。

六、結論

1 現時在澳門管制勞資關係的法律是八九年四月三日頒佈的第24／89／M
號法令，它取代了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所頒佈的第1 01／84／M 號法令。

2 在特別有關勞工合約的訂定上，以下幾點應予較大的關注：

a）法令並不強制雙方以書面形式訂立合約，依據第24／89／M 號法令第2
條a款的說明，契約的存在及生效是“獨立於其外表形式的”；

b）只要遵守勞資關係法中規定的有利于僱員的最低權利和保障，雙方可自
由對合約條款進行調整；

c）僱佣未滿十四歲或未滿十六歲而沒有進行體檢以証實其具備必需的體能
的童工時，將導致合約無效，因爲這違反了法律的規定，而違法的僱主
更會被處以五百至一萬二千伍百澳門元的罰款；

d）倘契約的目的是從事違法活動，它同樣是無效的。例如：走私或運毒；

（25）八月二十五日第1 01／84／M 號法令第50條：“2. 禁止僱主與未符合上款規定，而持有護照

的人訂定勞工合約。”

第65條：“1 觸犯本法令規定，將向違例僱主執行下列罰款：a）觸犯本法令第4、5條

；第38至40條；第46條；第48條；第50條；第52條；第59條及第62條之規定者，按違列所牽涉

每一個勞工，罰款二千至一萬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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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另一個在立約階段十分重要的問題就是僱員是不是澳門居民的問題。雖
然勞資關係法沒提及非居民勞工的問題，在訂定勞工合約的規定裏卻有
重要的要求，即在第2條b款所規定“只有那些在澳門享有居留地位的
人仕”才可成爲向他人提供勞務的僱員；

f ）勞資關係法沒有特別說明居民的槪念，我們必須參考進入、逗留或定居
本澳的法例。依據這一法律，似乎可以這樣理解：爲體現勞資關係法的
作用，所有在澳門合法停留，即使是臨時停留，都視爲居民；

g）關於臨時居留的居民的勞工合約的合法性，取決於其在本澳合法居留的
可能性 。

3．關於僱佣被澳門勞資關係法明確排除在外的非居民勞工，澳府可視其屬
技術或非技術勞工而按八八年二月一日發佈的第1 2／GM／88號批示或五月十六日
的第49／88／M 號批示的規定，批準其僱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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